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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病服租赁服务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42505207620262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乙方：上海炜柏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三林路 165 号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运河北路 292 号

1706、1708 室 

邮政编码：200120 邮政编码：201400 

电话：68306699 电话：13918133096 

传真： 传真： 

联系人：瞿颖鸣 联系人：季海艳 

 性别：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本合同

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工作服、病服租赁服务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

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第一条 租赁依据和租赁物品 

1、依据招标文件中的租赁规定条款。 

2、租赁物品的使用地点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3、租赁物品的的名称为大单、被套、枕套、病员衣裤、医护服装。具体品种、租

赁单价详见响应文件分项报价表。 

第二条 租赁物品的所有权 

1、在租赁期间，附表所列租赁物品的所有权属于乙方。甲方对租赁物品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甲方不得在租赁期内对租赁物品进行销售、转让、转租、抵押或采取其他

任何侵犯租赁物品所有权的行为。 

2、如双方经协商中止或终止合同，双方确认租赁物品由新出租人折价继承。由于

甲方原因而中止或终止合同的，乙方为甲方备货的未使用过的租赁物品按原定的购买单

价的 100%计算，其余使用过的租赁物品按本合同第九条残值的计算方法计算；新出租

人将租赁物品的折价款支付给乙方后，该物品的所有权随即转归新出租人；如未有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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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则由甲方按此折算办法予以结算处理。 

3、合同到期后，双方可依据布草的残值由甲方购买，具体双方协商，购买后所有

权归甲方所有。 

第三条 租赁物品的品种和数量 

1、乙方根据甲方实际需求提供租赁物品，并按照双方约定开展租赁服务。 

2、甲方若提出增补租赁物品品种和数量，应当提前 1 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在收到

甲方通知后 30天内保证将甲方要求增补的租赁物品具体数量提交甲方。 

3、在租赁期内，乙方提供的物品须按照甲方要求制作，如租赁物品面料、规格及

款式等，确保甲方正常使用，不影响甲方医疗秩序。 

4、在租赁期内，甲方如需增加本合同以外的租赁物品，则双方根据租赁物品的具

体款式、面料，商定确认租赁价格，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第四条 租赁物品的交货和验收 

1、租赁物品在甲方所在地，由乙方向甲方交货。 

2、收发模式为被服内置芯片智能化扫描收发，并有专用系统结合统计数据、结算

费用，监测布草运行等功能。 

第五条 质量保证及事故处理 

1、乙方生产提供的产品应根据甲方的要求及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如不符合甲方要

求及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甲方有权拒绝使用。如经乙方更换而延误甲方使用，甲方可按

本合同第六条第四款处理。 

2、如果在租赁期内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同意就有质量问题的物品进行调换，以保

证甲方正常使用。租赁物品在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耐洗次数时出现破旧等质量问题，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予以更换。 

3、乙方承诺租赁物品平均年报废更新率为 15%，并根据甲方的实际使用要求，配

齐备量。 

4、在租赁期内，因甲方责任致使租赁物品遭受损失时，甲方承担残值赔偿责任。 

第六条 租赁物品的损坏和报废标准 

由于甲方原因造成租赁物品发生毁损或在定期租赁物品盘存发生缺损，乙方应立即

通知甲方的专人共同鉴别确认。如确定为甲方责任，甲方可选择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解决，

由甲方承担其一切费用： 

1、将租赁物品复原或修理至完全能正常使用的状态； 

2、更换与租赁物品同等型号、性能的物品、使其能正常使用； 

3、当租赁物品遗失或毁损至无法修理的程度时，甲方应按双方认定的租赁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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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值赔偿乙方。 

3.1 租赁物品的残值计算方法：     

已使用次数 

3.1.1残值＝租赁物购买价*（1－                   ） 

                                  耐洗次数 

3.1.2租赁物品的购买价见附件。 

4、报废标准  

4.1 出现大于 1cm²的破洞的租赁被服。 

4.2 出现大于 2cm²明显洗不掉污渍的租赁被服。 

4.3 床单、被罩、枕套洗涤达到 130 次，原有印花颜色完全洗掉的租赁被服。 

4.4 病号服上衣、裤子洗涤达到 130 次，原有印花颜色完全洗掉的租赁被服。 

4.5 床单、被罩、枕套洗涤达到 130 次，克重变化不到新品的 60%，或明显变薄的。 

4.6 病号服上衣、裤子洗涤达到 130 次，克重变化不到新品的 60%，或明显变薄的。 

4.7 其他因洗涤原因，病号服裤腰、裤脚等磨损较严重的。 

4.8 以双方相关负责人确认为前提，保证院方租赁部分的被服品质达标，原则以织

物的新旧六成折旧为报废标准。 

第七条 付款方式 

1、租赁费用每月按实结算，年租赁含税总金额小写：1279325 元，大写：壹佰贰

拾柒万玖仟叁佰贰拾伍元整元整。 

2、租金以合同计价单价按月计算，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月租赁费用＝租赁单价*床位数/医护人员数目*日历天数。日历天数为当月实际日

历天数。 

3、分期付款，租赁期内租赁费，每月结算一次，甲方须于次月收到乙方发票后  15  

日内支付给乙方。 

4、租赁单价详见响应文件分项报价表。 

5、如遇国家物价、相关材料、人工等的大幅上调，以及合同期内甲方新增洗涤品

种双方可协商调整定价，但须双方同意签署本合同的补充协议并盖章方可生效。 

第八条 租赁洗涤期限 

1、租洗期暂定为：1年，具体开始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2、租赁合同期满后，甲乙双方如有继续合作意向本合同可自动延续租洗服务。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来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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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合同的附件 

本合同附件及招投标文件也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本合同附件：租赁物品的名称、租赁单价、耐洗次数、购买单价。 

第十一条 其他 

1、本合同一式叁份，自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甲方贰份，乙方壹份。 

2、对本合同内容的任何修改、补充或变更须采用书面形式，经双方加盖公章后正

式生效。本合同修改、变更部分应视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瞿颖鸣 

乙方（盖章）：上海炜柏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季海艳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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